印刷业经营者变更主要登记事项、终止印刷经营活动备案服务指南

一、事项名称：印刷业经营者变更主要登记事项、终止印刷经营活动备案
二、法律依据：《印刷业管理条例》第十二条第二款：“印刷业经营者变更名称、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、住所或者经营场所等主要登记事项，或者终止印刷经营活动，应当报原批准设立的出版行政部门备案。”
三、申请条件：符合《印刷业管理条例》等法规、规章的规定。
四、申请材料
1、变更登记表（纸质原件1份）；

2、营业执照副本（纸质复印件1份）；

3、《印刷经营许可证》正副本原件（纸质1份）；

4、法人身份证件（纸质复印件1份）；

5、经营场所使用权证明（纸质复印件1份）；

6、注销申请（纸质原件1份）。
五、办理程序：受理→办结
六、法定时限：20个工作日。
七、承诺时限：即办。
八、发放证件及有效期：备案证书 
九、收费标准：不收费。
办理窗口：滕州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公共服务与社会服务科（A115窗口、A116窗口）
联系电话：0632-5081812，5081069
监督投诉：0632-5081890


